
《元江县2019-2020年完成“三农”工作
攻坚任务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落实《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完成“三农”工作硬任务的实施意见》，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“三农”工作硬任务，元江县出台了《元江县2019-2020年完成“三农”工作攻坚任务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
《实施意见》共由8个方面组成：
一、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。全县农业增加值每年增长6.5%以上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长9%以上，确保到2020年完成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。
二、提升精准脱贫成效，助推乡村振兴。2019年，确保未脱贫的102户399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完成搬迁点拆除复垦复绿，完成4类重点对象动态调整后危房户改造。2020年，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个以上产业增收项目，有培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掌握1门以上就业创业技能。
三、做优做强特色产业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2019年，发展特色水果40万亩以上，新增 “三品一标”产品认证6个以上，实现农产品加工产值16.7亿元。2020年，全县农林牧业总产值达到38亿元以上，把水果产业打造成产值超18亿元的产业。
四、夯实农业发展基础，推进农业提质增效。2019年，启动2.1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，全面完成2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7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。2020年，确保元江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55.9万亩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49万亩，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万亩以上。
五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，加快补齐农村短板。2019年，完成200个以上村庄规划，启动27个贫困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，改造提升各乡镇（街道）集镇区公厕10座，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公厕29座，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4748座以上。2020年，村庄规划率达100%，建设完成3个美丽宜居型、3个提升改善型村庄，改造提升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公厕23座，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11870座以上。
六、深入推进农村改革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。2019年，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，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，每年引导农民有序流转耕地6万亩以上。2019年计划实施投保面积水稻2.5万亩、玉米6.5万亩、甘蔗5万亩，能繁母猪投保，对贫困户种粮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全覆盖，2020年保持政策连续性。
七、完善乡村治理机制，保持农村和谐稳定。2019年，所有村（社区）全部完成村规民约修改完善。2020年，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和文明乡镇占比达70%以上，基本实现农村治安复杂区域监控全覆盖。
八、加强党对“三农”工作的领导，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。强化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机制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“三农”工作队伍建设，落实“四个优先”要求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，确保到 2020 年全县81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收入均达5万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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